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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十五）本院賴委員士葆，查食品市場遍地烽火，食安問題層出不窮

，連 GMP 政府保證、廠商切結都化為烏有；加上，目前政府

食安資訊平台一「食品雲」內容仍未完備，無法有效消弭買

賣間對產品成份揭露、過去紀錄、第三方檢測結果等有清楚

的資訊交流，使致食安資訊不對稱，亦令未來食品產業萎縮

無法避免。因此，為督促政府突破困境，並透過雲端資訊平

台等高科技產物，嚴控風險、釐清責任、建構賠償機制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政府推動雲端及電子化成效逐漸展現，截至 102 年 11 月 12 曰為止，消費通路營業人已超

過 1 萬 6 千個以上的營業據點開立電子發票，發票開立量已超過 32 億張，並預計於年底朝 40

億張邁進。而電子發票在食安問題上，不僅能留存紀錄以利事後補償，也可將其視為進入雲端

生活契機。易言之，政府利用導入電子發票機會，讓廠商生產資訊數位化，並強制揭露食品生

產流程，主管單位定期查核，向大眾公布，讓消費者檢視，透過市場監督力量，降低食安問題

發生率，另外導入數位化，也可以強化企業供應鏈管理，有助生產力競爭力升級，既利大眾也

利廠商。因此，建請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單位，應積極結合相關部會資源，評估推廣電子發票

的同時，對食品產業從上、中、下游進行管控，並做一規劃暨執行報告。再者，連結政府雲端

科技運用，間接擴大食品雲、資訊雲及健康雲之效益，將台灣升級轉型成為資訊之島、雲端之

島。 

（四十六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教育部去年底重新修正「教育行政機

關及學校軍訓人員值勤規定」，要求高中以上學校教官有 6
名以上，校園內即需 24 小時有教官質詢；但凌晨校內並無學

生，留教官於校內執勤，是否必要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「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軍訓人員值勤規定」，學校值勤人員（即教官）6 人以上，不管平

日或假日，24 小時都要有教官輪值留守校園，她教官每月平均要在學校留宿 5 天，有將教

官當保全使用之虞。 

二、學校並未設置專用值勤室，也沒有專用的盥洗室，更沒有安全防具，在空曠、偌大的校園

值勤，對女教官來說潛藏人身安全隱憂。 


